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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音〔2021〕126 号

浙江音乐学院关于印发在线开放课程建设
与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浙江音乐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使用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音乐学院

2021 年 10 月 12 日

浙江音乐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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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音乐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使用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

与管理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5〕3 号）、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

进普通高校“互联网+教学”的指导意见》（浙教高教〔2018〕102

号）有关文件精神，为规范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管理工作，推动

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促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，加强优质

教育资源开放与共享，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在线开放课程包括经学校审核通

过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（MOOC）、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

（SPOC）、视频公开课以及其他形式的在线开放课程。

第三条 学校审核通过的在线开放课程，纳入本办法管

理范围。未经学校审核通过的课程，教师不得以“浙江音乐学

院在线开放课程”的名义开展教学与宣传，不得私自利用。

第四条 在线开放课程是学校支持下的教师完成的教育教

学成果，其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，凡在校内开展的教学活动均可

使用。

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制定政策文件、课程建设规划，组

织在线开放课程立项验收、课程管理及协调等工作。网络安全与

信息化建设办公室负责应用与服务，提供技术支持、设备管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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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第二章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

第六条 学校鼓励各系部（学院）结合学科专业优势，利用

现代教育技术，引导教师积极参与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，重

塑课程结构，改革教学内容，建设一批以在线开放课程为代表、

课程与教学相融通的优质课程。

第七条 学校重点支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以及具有学

校特色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通识课等本科课程建成 在线开

放课程。

第八条 教务处组织开展课程申报工作，对已申报课程组织专家

评审，确定拟立项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发文公布。课程立

项后，要求课程负责人确保课程正确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，并严

格按照进度安排，参照《浙江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标准》文件，坚

持高标准开展课程建设。

第九条 课程负责人必须对课程内容（文字和影像等）逐字、逐

句、逐帧审核，不得存在政治性、思想性、科学性、 规范性问题以

及侵犯知识产权、肖像权的问题。

第十条 学校为立项建设的课程提供建设经费支持。课程立

项后拨付建设经费，由课程负责人科学合理安排使用。课程拍摄

与制作须由学校统一招标采购中标的专业公司承担。

第十一条 课程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。获得国家级“一流课

程”建设的项目负责人，获批当年等同于发表一级期刊论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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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；获得省级“一流课程”建设的项目负责人，获批当年等同

于发表二级期刊论文一篇,可以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获得与同等

级论文发表相同的科研成果奖励，同时也可以认定为职称评审

的科研成果。获得省级及以上立项的课程未在教育厅规定时间

内完成建设，对课程负责人所在系部（学院）通报批评，并停止

资助剩余经费，两年内不得申报教学类项目，课程负责人当年不

得参加职称评聘，教学业绩考核不得评优。对未按规定完成校级

建设的课程，取消立项资格，并停止资助剩余经费，课程负责人

两年内不得申报教学类项目。

第三章 在线开放课程使用与评价

第十二条 课程选用

（一）在线开放课程应包括教学视频、教学资料、随堂测验、

课堂讨论、单元测验、考试等环节内容。

（二）原则上应选用在超星尔雅、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

课程共享平台、中国大学、学堂在线、智慧树等长期面向高校和

社会开放学习服务，具有一定社会认可度的平台运行的校内外课

程。

第十三条 使用方式

在线开放课程的使用方式为分为校外、校内两类，校外为“同

步课程”、“异步课程”的使用，校内为“自建课程”的使用。

（一）同步课程：是指拷贝引用他校一门正在或即将开课的

在线开放课程，完全跟随原课程教学进度，本校老师仅可补充教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WNU4+QLS0RDm2/MZfG8ma8gqSZFfpFTPzhktmboNYC8/c8oKvp67Yz4O1Z3reM14+VONeW8zjp5ri0nXERQqb2uv7ycACKHm6/aOXks7nhre8WA6L3/HueKZx6a44UlJk7nVi5zEvOznHfvMxfe+v7Ap/AEaJlZjZCA84H9R8+S05eZi+8m0jZ5Gyv4xsV1/heyAYTObc0yv78f6+xSE7ZJcPwnEFJyCtpp2wWiWsYFKHsK1bKX9T6Gz4Tt3/BHTyE/Ovw==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WNU4+QLS0RDm2/MZfG8ma8gqSZFfpFTPzhktmboNYC8/c8oKvp67Yz4O1Z3reM14+VONeW8zjp5ri0nXERQqb2uv7ycACKHm6/aOXks7nhre8WA6L3/HueKZx6a44UlJk7nVi5zEvOznHfvMxfe+v7Ap/AEaJlZjZCA84H9R8+S05eZi+8m0jZ5Gyv4xsV1/heyAYTObc0yv78f6+xSE7ZJcPwnEFJyCtpp2wWiWsYFKHsK1bKX9T6Gz4Tt3/BHTyE/Ovw=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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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资料、习题等内容，不能对已有内容进行删减，不能修改开课

结课时间。

（二）异步课程：是指拷贝引用他校一门已经结束的在线开

放课程学期内容，本校老师可以删减原有内容、增补本校内容，

可以自行设置开课结课时间。

（三）自建课程：是指校内教师使用自己建立的在线开放课

程，针对本校学生进行授课。

第十四条 适用范围

（一）专业小课、排练、基训、体育等实践实训类课程由于

其课程的特殊性要求，原则上不使用完全的线上方式进行教学，

须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方式开展教学。

（二）公共基础课、通识选修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、

专业选修课可以按照不同课程性质，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形式的

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教学。鼓励优先选用校内外国家级、省级一

流线上课程资源进行教学。

第十五条 开课申请

（一）教务处根据需要发布可供选择的课程，由各开课单位

组织申报。

（二）必修课、专业限选课使用在线开放课程进行教学，需

按团队申报。团队需设负责人 1名，负责人原则上要求副教授以

上（含副教授）职称，并具备讲授相应课程的能力和水平。原则

上使用异步或自建课程开展在线教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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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课程运行

在线开放课程纳入正常的教学运行管理。

（一）信息发布

课程负责人（维护人）建立 QQ学习群并在教务系统公布群号，

邀请学生进群，公布学习平台网址、学习操作流程、考核方式等

信息，分配学生网上学习账号及密码，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网络视

频资源的学习和完成作业，对于未能及时开展学习的学生，应及

时提醒并帮助解决其学习上的问题和困难。

（二）教学互动

课程教学团队或教师应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在学习平台上开

展讨论等互动式教学活动，保证学生的课程学习质量。

（三）课程安排

教学团队或教师要在第一周公布课程的教学安排，包括在线

学习方法及要求、考核方式及分值比例、现场教学时间安排。专

业限选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的课堂面授的课时比例不得

低于该课程总课时的三分之一。

第十七条 课程考核

（一）课程学习成绩考核采用考试、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，

全面考察学生在线学习、讨论发言、学习体会、讨论反思、知识

掌握等情况后综合评分。平时成绩一般不少于 50%（含课堂作业、

互动、讨论、签到等）。学习成绩与正常课程一样在教务管理系统

中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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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平时成绩量化考核标准的组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

方面：

1.学生自主学习状态：课程学习过程中，课程负责人通过课

程平台记录的学生在线学习时间、发言次数等评价学生自主学习

的状态信息。

2.平时作业成绩：课程负责人以电子作业、小论文、在线交

流讨论等方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，评定其平时作业成绩。学生

缺交作业量累计超过规定的 1/3 者取消该课程考试资格。

3.参与在线辅导的成绩：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参与在线辅导，

从发言次数、效果、讨论的积极性等方面综合考核其成绩。

4.参加面对面研讨（答疑）成绩：参加面对面研讨（答疑）

活动的成绩，按照参加的次数、课前准备、课堂表现等进行评定。

（三）同一专业的同一门课程针对不同班级实施翻转课堂、

混合式教学，课程期终考核方法、形式必须一致。

（四）专业限选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的期末考试原

则上须采用现场考试的形式，具体考试要求均与面授课程一样。

第四章 在线开放课程管理

第十八条 在线开放课程遵循谁建设、谁使用、谁负责的原

则，开课教师和教学团队要精心组织教学，及时为学生提供测验、

作业、考试、答疑、讨论等教学组织活动，正确评价学生课程学

习成绩，注重对学习过程的监测与评价。每一门课程都要制定和公

布在线学习成绩评定办法，严格课程学习、评价的标准和程序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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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在线课程的学习效果。

第十九条 通识类在线开放课程由人文社会科学部负责管理，

专业类在线开放课程由开课单位负责管理。

第二十条 使用的在线开放课程应配备本校在职教师进行教

学组织和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开展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工作量参照《浙江音

乐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和管理办法》文件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教务处将通过检查、验收和评估等方式，对学

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、在线运行、实际应用、教学效果等进行

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价，促进课程建设质量不断提高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浙江音乐学院

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管理办法》即行废止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浙江音乐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

